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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
 

 

津理工校〔2018〕37号 

 

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天津理工大学 

易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管理细则》的通知 

  

各学院、机关处室、直属单位： 

    修订后的《天津理工大学易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管理细则》已

经 2018年 11 月 30 日第 17 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

  

2018 年 12 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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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理工大学易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管理细则 
  

第一条 为加强易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的科学管理，保障教学、

科研及行政管理等工作顺利进行，依据《天津理工大学国有资产

管理规定》和《天津理工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文件精

神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物品分类 

    易耗品是指在使用过程中易消耗，不属于固定资产也不属于

材料范围的物品，如：玻璃器皿、元器件和零配件等。单价在

1000元以下为低值易耗品，单价在 1000元（含）以上至 5000

元以下为高值易耗品。 

低值耐用品是指不属于固定资产管理范围，单件金额在 200

元（含）以上至 1000元以下，耐用期一年以上且可独立使用的

仪器仪表、工具、量具、科教器具等（含教学、科研和行政办公

用），但不包括设备附件，设备附件应计入主机价值。 

第三条 校内各单位为易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的管理单位，负

责对本单位使用的易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的建账、维护和保管使用

等日常管理工作。高值易耗品须由各单位验收工作小组论证认定

后，报国资处核准。 

第四条 各单位须指定专人（物管员）负责易耗品和低值耐

用品的管理。物管员要做好日常的账物管理，做到手续清楚、定

期核对、账物相符；并将原始凭证“天津理工大学低值耐用品验

收单”第三联妥善保存，按年度装订成册备查。 



 

-3- 
 

第五条 易耗品和低值耐用品的采购按照学校《招标采购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津理工国资〔2017〕21号）执行。 

第六条 无论集中采购或自行采购的易耗品和低值耐用品均

由各单位自行验收。易耗品由各单位建立流水账目管理使用。低

值耐用品经国资处审核盖章后，财务处方可予以报销。 

第七条 各单位要充分发挥易耗品和低值耐用品的使用效

益。如对易耗品和低值耐用品使用不善或闲置不用,国资处有权

对物品进行校内调剂或做出适当处理。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由

个人保管使用(借用)的低值耐用品必须按规定办理借用手续并

由本单位主管领导签批。个人用毕或工作调动应及时交回。丢失、

损坏的,参照《固定资产损坏、丢失赔偿处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

行。 

第八条 易耗品和低值耐用品报损、报废等处置，参照《天

津理工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津理工国资〔2018〕

4 号）的相关规定办理，由单位领导签批处置。报损、报废物品

交国资处统一收缴处置。 

第九条 遇机构撤销或调整，各单位要及时对易耗品和低值

耐用品进行核查清点，并办理转账、调拨等交接手续。 

第十条 各单位加强易耗品和低值耐用品验收、使用档案的

管理工作。各项资料做好专项登记、归档成册，保存完整随时接

受有关部门的检查。 

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国资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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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, 原《天津理工大学易

耗品、低值耐用品管理细则》（津理工国资〔2005〕13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天津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12日印发 


